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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佛教的文化性和宗教性有机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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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佛教是文化”的反思之三 

 
 
 
 

将佛教的文化性和宗教性有机统一起来 
 
 
 
 

  陈星桥 
 
 

 
              山西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闻名于世 （资料图片） 

 
 
      佛教传入中国2000年来，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融合，从其信仰形态来说，已成为中国

人自己的宗教；从其文化形态而言，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注定了

佛教在中国的弘扬具有先天的优势，而突出佛教的文化性，在当今社会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历史上中国的博学鸿儒、文人墨客大多数都游心于儒释道之间。记得笔者在北京参加一个学

术研讨会，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在会上说他很赞同“佛教是文化”，因为佛教文化是人

类共同的财富，是不分民族、国界和信仰的，比如人们到五台山，都会为那美轮美奂的建筑和雕

塑所吸引；又如佛教音乐，也能给人们以特有的韵律美的享受……。季羡林教授是不信佛的，但

这不妨碍他研究佛教，从佛教文化中汲取一切有价值的精华为现实生活服务。他的观点在今天很

有代表性。20多年来，学术界、文化界发表、出版了大量研究、弘扬佛教文化的文章、专著，形

成了一股“佛教文化热”。学界甚至出现了一个“文化佛教徒”的名称，用来称呼那些同情佛教

并做出贡献的研究者，赵朴老生前对这类学者是很尊重的，这一名称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显著的

标志，说明中国佛教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并获得迅速发展，单靠僧人的努力是不够的，学者

们的文化活动功不可没。赵朴老提出“佛教是文化”，其目的就在于突出佛教的文化性，从而为

社会各界人士正确认识佛教、参与佛教文化建设搭建一个广阔的平台，也为佛教拓展了更大的生

存空间和发展领域。  

 
      从佛教界来说，突出佛教的文化性，旨在引起广大佛教徒对我国丰富的佛教文化宝藏的重

视，从而更好地加以继承和弘扬。赵朴老对于以汉文字为载体、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

的继承、发扬问题非常关切。我国历史上的高僧多数是儒释道兼通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佛教寺

院和佛教信徒中大量传承下来，所以他非常希望佛教徒尤其是佛学院的法师们能担当起传承祖国

传统文化的重任。记得1986年笔者随同赵朴老到中国佛学院参加八六届学僧的毕业典礼，赵朴老

在会上作了很生动的讲话，要求学僧们要立大志，发大愿，广学多闻，并做到德才兼备，知恩报

恩。 

 
      佛教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文化做出过伟大的贡献，这是可以当仁不让的。这不仅是在国内，对

朝鲜、对日本、对东南亚许多国家，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中国人要研究中国文化史，离不

开佛教。有一位历史学家，过去没有研究佛教，他的书上批判了佛教。不过他声明由于自己不

懂，书中有关佛教的部分是找别人代写的。后来到文革初期，他才研究佛教，看佛经，认为佛教

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太深了，不懂佛教就不懂得中国文化史。现在不仅国内，就是外国人研究汉

学，研究藏学，都离不开佛教。 

 
      弘扬佛教文化，是人间佛教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佛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有效途径。事

实证明，突出佛教的文化性，有利于僧才的全面培养和四众弟子整体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寺院拓

展佛教的文化功能，有利于佛教的对外交往和扩大佛教的社会影响。 

 
 
 
      但也毋庸讳言，“佛教是文化”这一口号的提出，也带来不少问题，引起一些人的质

疑。他们担心如果只是强调佛教的文化性或文化功能，而忽视佛教的宗教性和宗教功能，就

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复旦大学哲学系王雷泉教授1993年在河北赵县柏林寺第一届生活禅夏令营上作题为《中国

佛教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演讲时指出：……关于宗教的“文化论”，由上述两个理论（注：



指宗教的“五性论”和“适应论”）所制约，有些佛教界和学术界人士避开宗教的信仰层圈和政

教关系等敏感问题，推出“宗教是一种文化”的口号，仅在宗教的文化层圈中做文章，模糊了佛

教的宗教品格。  

 
      同样，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的宗舜法师2001年在《从佛教的宗教本质看佛教的社会功能》

一文中指出：从“文化”的概念来看，人类的一切精神和物质财富都是文化，这是一个极为广泛

的范畴。而且，随着大家认识的深化，强调佛教是文化的社会思想背景发生了变化。今天，“文

化”这一概念已经被泛化，有些人言必称“文化”，不仅有茶文化、酒文化，甚至还有太监文

化、娼妓文化、厕所文化……很显然，现在再泛泛地说佛教是文化，既不能准确反映佛教的本质

特征，也有将佛教庸俗化之嫌。 

 
      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所长济群法师2004年在《汉传佛教的反思》一文中指出：在当代的佛

教弘扬中，还出现了不同以往的动向，那便是学术化的佛教。在相当一段时期，佛教因被视作迷

信而为世人所不屑。自赵朴老提出“佛教是文化”之说，才使佛教重新引起文化界的关注。近年

来，许多高校也开始重视佛学研究，纷纷成立宗教研究所及佛学中心，更有不少学者投身于佛学

研究的热潮。佛教界对此也表现得相当积极，一些青年僧人先后进入国内外高校攻读学位，各地

寺院也纷纷举办学术会议、创办学术刊物。这种潮流，对于佛教在文化界的推广显然有着积极意

义。可学术所能关注的，只是佛教作为文化的层面，而佛教所具有的深刻义理及内证，并不是仅

靠学术研究便能触及的。而作为住持佛法、荷担如来家务的僧伽，如果只关心学术层面的佛教，

势必会失去僧伽的本色。  

 
      上述学者和法师对“佛教是文化”的质疑和忧虑是不无道理的。因为现代大陆的绝大多数的

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都没有宗教信仰、宗教感情和内证体验，更缺乏宗教的超越、无我、奉献的

精神，所以他们所讲的佛教文化，是站在学术的角度，这也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教内的一些人离

开了自身的宗教本位，将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佛教的载体或文化表现形式上，结果造成佛教主体性

质模糊，神圣性资源大量流失；寺院功能严重错位，本末倒置；僧人宗教职责大为弱化，失去凝

聚力。  

  
      而一些文物部门和园林部门长期占据佛教寺院，置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于不顾，把佛教寺

院当作“唐僧肉”，大卖门票，兜售商品，搞所谓文化旅游，拒不归还佛教界管理。这样一来，

佛教不是主体，而成了附庸，僧人不是寺院的主人，而成了他们的“打工仔”，从而严重扭曲了

寺院的固有功能，破坏了中国佛教界的形象，伤害了广大佛教徒的宗教感情，同时也损害了党和

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形象。2005年12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圣辉副会长在云南考察由大理

文化局兴建的崇圣寺时就特别强调指出： 一座寺院及其佛教文化设施，如果没有佛教慈悲、智慧

的教理教义作依托，没有僧人来住持、弘扬，那么它们就不过是一些徒有其表没有灵气的文化躯

壳，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佛教寺院应当由有修持、讲道风的僧人来住持，按照佛教的教义和

教规来管理，这不仅符合中国历来的传统，也符合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仅有利于佛教文化

的弘扬，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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